
懲戒法院判決

112年度清字第43號

移 送機 關  法務部 

代  表  人  蔡清祥 

被付懲戒人  林建良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管理員（停職

                      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辯  護  人  王  睿律師 

            蘇聰榮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法務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林建良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法務部移送意旨：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林建良係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下稱臺南看

守所）管理員，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應

受懲戒，分述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於民國110年、111年間，多次將受刑人張新斛委

請友人準備之七星牌香菸，利用夜間輪值之機會挾帶入所，

並放置於主管備勤室內，讓視同作業人員以打飯名義至備勤

室拿取後傳遞至張新斛舍房，或由張新斛室友黃浩三收取後

轉交之。被付懲戒人以此方式接續傳遞香菸多次，使張新斛

因而取得13包七星牌香菸之不法利益計新臺幣（下同）

1,625元。

(二)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4月26日裁定

被付懲戒人羈押禁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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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112年6月16日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

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嫌提起公訴，112年6月21日被付懲戒

人以5萬元交保。嗣經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

決（下稱刑事判決）略以，被付懲戒人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

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褫奪公權2年，緩刑2年，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於判決確定之日

起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5萬元。

(三)本案經臺南看守所行政調查，被付懲戒人對其違失事實坦承

如下：

 1、被付懲戒人坦承其曾受張新斛之友人所託，與當時的視同作

業受刑人朱志宗自110年8月3日至同年12月30日止，約定將

七星牌香菸事先放置於主管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

分許以打飯為名義，將非核准例假日時段開出舍房之視同作

業人朱志宗開出舍房至備勤室內拿取香菸，繼而傳遞予張新

斛所在舍房，惟稱攜帶之香菸次數及包數已不記得。

 2、朱志宗於110年12月30日釋放出所後，另覓得視同作業受刑

人施朝宗接手以上開方式與被付懲戒人共同傳遞香菸，直至

戒護科111年2月23日收封安全檢查時查獲七星牌香菸為止，

被付懲戒人坦承其利用輪值時挾帶違禁物品入所，惟詳細攜

帶次數、包數已不記得，至於香菸由朱志宗、施朝宗或張新

斛分用或自行留用情形並不清楚。

二、被付懲戒人所涉違失情節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7

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第2項、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

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9點、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

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等規定，違背矯正人員職業

倫理，損及整體矯正機關之聲譽與形象，其應受懲戒之事

實，甚為明確，符合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規定應受懲戒

之情形，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第1項但書及第5條第3項

規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並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三、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臺南地院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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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證2-1：臺南地檢署l12年度偵字第12982、16200號檢察官

             起訴書。

    甲證2-2：國庫存款收款書-刑事保證金繳納收據。

    甲證3：臺南地院l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

    甲證4：臺南看守所政風室l12年7月7日簽。

    甲證5：臺南看守所政風室l12年7月7日訪談紀錄。

    甲證6：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法務部矯正

           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

           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

    甲證7-1：提考績會審議案件補充陳述通知單（臺南看守所

             l12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

    甲證7-2：法務部矯正署l12年8月l8日法矯署人字第l120700

             8720號書函（含提考績會審議案件補充陳述通知

             單）。

    甲證7-3：法務部l12年9月l1日法人字第Z0000000000號書函

             （附法務部公文簽收單）。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要旨：

一、被付懲戒人並不否認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應受懲戒之

情事。

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可知，懲戒處分之量定，應以下

述情狀，為整體評價，並依責懲相當及比例原則而為裁量：

(一)被付懲戒人行為之動機、目的：

    被付懲戒人與柯文芳熟識20餘年，被付懲戒人在擔任臺南看

守所管理員期間，經柯文芳介紹始認識受刑人張新斛。柯文

芳拜託被付懲戒人代為照顧張新斛，被付懲戒人認「香菸」

並非如毒品、槍砲、刀械等矯正機關絕對禁止之違禁物（詳

後述），方答應其請求，自費購買後將之交予張新斛，除基

於朋友情誼外，亦考量自身為看守所管理員，負有維護舍房

秩序及安全責任，為免受刑人間因香菸不足相互爭奪致生爭

端，恐有礙舍房秩序之管理，乃輾轉將香菸交付受刑人張新

斛，而被付懲戒人此舉雖有違反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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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守則等規定，然並未利用上開交付香菸之職權行

為，受有任何金錢或不法利益，即被付懲戒人自始非為自身

之利益所為，此觀刑事判決僅係認被付懲戒人構成對主管事

務圖利罪，而非未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即明。

(二)被付懲戒人之生活狀況：

    被付懲戒人未婚，家中有母親及其再婚配偶二人，現均已年

邁，尤其母親已年近70歲，須仰賴被付懲戒人扶養照顧。被

付懲戒人原經銓敘部審定自112年6月5日退休生效，原規劃

以退休俸額供養母親等人及自身生活之用。倘對被付懲戒人

量處免除職務、撤職等懲戒處分，將使被付懲戒人無法回復

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不能再行辦理退休申請（依被付

懲戒人之年紀再任公務員實屬不易），被付懲戒人與母親等

人之生活恐將無以為繼。

(三)違反義務之程度、對於其職位尊嚴之損害程度：

    被付懲戒人挾帶香菸予受刑人，實屬不該，固值非難，然香

菸雖為矯正機關列明之違禁物品，惟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

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記載，其類別僅列為「限制使用類」，

而非「禁止使用類」，足知香菸之使用並非絕對禁止，受刑

人符合一定條件，仍有使用該等違禁物品之權利，此觀諸法

務部矯正署就吸食菸品之管理及獎懲尚訂有「受刑人與被告

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亦明。由上可見，被付懲戒人之

行為雖有不該，惟其情節應與一般挾帶絕對禁止之「禁止使

用類」物品（如毒品、槍砲、刀械、自製或改造具危險性之

器物等）之情形，尚有不同。縱使立於一般公眾之觀點，應

不會對被付懲戒人於近7個月時間內共挾帶13包菸品予受刑

人之行為，立即產生重大違紀之負面聯想，難認有嚴重損害

被付懲戒人「看守所管理員」職位尊嚴的情形。況被付懲戒

人所挾帶之七星牌香菸，雖非臺南看守所依法成立之合作社

依市價所販售之廠牌，依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

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不得由外界攜入。惟臺南看守所合作社

未販售上開七星牌香菸，乃係因其價格較高，經受刑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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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定不採為販售之廠牌，實務上仍曾經有部分看守所經受

刑人票選後販售七星牌香菸，足見被付懲戒人將之挾帶進入

看守所之違失情節確屬輕微。再者，衡諸被付懲戒人使張新

斛違法取得藉以滿足菸癮之香菸價值僅千餘元（110年8月3

日至同年12月30日代交予張新斛香菸共6包，市價750元；

111年1月29日、同年2月4日、同年2月10日、同年2月22日代

交予張新斛香菸共7包，市價875元），不法利益甚微，刑事

判決亦因此認被付懲戒人犯罪情狀實屬輕微，顯可憫恕，縱

使依法減輕其刑後，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

罪，仍屬情輕法重，復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被付

懲戒人之刑。甚且，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

法第8條第4項前段規定「收容人購菸，以二週五包為限，機

關得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之。」被付

懲戒人前開違失之情節，係於110年8月3日至111年2月22日

間（期間共204日），使張新斛間接取得13包七星牌香菸。

惟參照上開規定，張新斛縱使未經被付懲戒人違法提供香

菸，本亦得自行購買至少達70包香菸（計算式：204日/7日=

約29週；29週/2=約14週；14週*5包=70包）。二者相較，亦

足見被付懲戒人違法令張新斛取得之香菸數量，確實不多。

此外，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

規定「點菸器具應由機關負責管制，收容人非於設置之吸菸

區及指定之吸菸時間，不得使用」。被付懲戒人自始未提供

點菸器具予張新斛，張新斛縱使違法取得前述菸品，依前開

規定，亦不得於吸菸區及指定之吸菸時間外使用，是被付懲

戒人提供香菸予張新斛之違失情節，情狀確屬輕微。

(四)行為人之品行、行為人行為後之態度：

    被付懲戒人服務於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期間，恪盡職守，且

未有前科紀錄，素行尚佳。被付懲戒人行為後，對於自身一

時不察之違失，破壞公務員形象，連帶影響看守所內同仁，

深感愧疚，悔恨自責不已。嗣經檢察官起訴後，於刑事判決

案件審理中，被付懲戒人亦坦然面對自身過錯，未逃避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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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經臺南地院審酌後為上開判決，並為緩刑2年之宣

告，足認被付懲戒人實有誠摯面對司法深刻反省及悔悟之

心。

(五)其他事項：

    被付懲戒人現年52歲，81年間自高雄高工冷凍空調科畢業

後，經考試及格於86年6月10日分發至臺南看守所，服務迄

至112年6月為止，已任職26年，符合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

特殊性質職務年齡調降後得為退休之年資規定，被付懲戒人

原已提出退休申請，經銓敘部審定於112年6月5日退休生

效。惟因前述刑事案件經停職，致退休審定遭撤銷，迄今無

法辦理退休。

三、請參以上述事項整體就被付懲戒人之行為評價，被付懲戒人

已深知己身之行為不當並澈底反省，日後必謹遵法令之誡

命，請給予被付懲戒人自新機會。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乙證l：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同甲證3）

    。

    乙證2：林建良戶口名簿。

    乙證3：銓敘部l12年5月22日部退四字第Z000000000號函。

    乙證4：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

    乙證5：林建良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參、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林建良任職於臺南看守所（其下附設臺南監獄臺

南分監），於民國110、111年間擔任戒護科管理員，為依法

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張

新斛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136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確

定，於110年4月15日進入臺南看守所執行有期徒刑。張新斛

因菸癮甚大，於接獲執行通知後，乃委請友人柯文芳設法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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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關照。柯文芳因而於110年3月22日、同年4月12日先後告

知被付懲戒人此事，請其幫忙。嗣張新斛於110年8月3日起

收容於愛四舍27號舍房，被付懲戒人遂利用擔任愛四舍夜勤

輪值之機會，接續為下列違失行為：

(一)與受刑人朱志宗共同對張新斛接續為圖利行為6次：

    被付懲戒人與朱志宗共同基於對於主管業務圖利罪之犯意聯

絡，接續於110年8月3日（張新斛收容於愛四舍27號舍房首

日）至同年12月30日（朱志宗釋放出所日）期間內，由被付

懲戒人事先將每包市價125元之七星牌香菸放在愛三舍主管

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讓不

具備打飯服務員身分之朱志宗離開愛四舍32號房舍。朱志宗

隨即前往愛三舍主管備勤室拿取香菸，再前往愛四舍27號舍

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由張新斛收取，或由室友黃浩三收取

後轉交給張新斛。被付懲戒人與朱志宗共同以此方式接續投

遞香菸6次、每次1包，使張新斛因而取得七星牌香菸共6包

之不法利益（市價合計750元）。

(二)與施朝宗共同對張新斛接續為圖利行為4次：

    朱志宗於110年12月30日釋放出所後，被付懲戒人遂與施朝

宗共同基於對於主管業務圖利罪之犯意聯絡，沿續先前模

式，由被付懲戒人事先將七星牌香菸放在愛三舍主管備勤室

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讓不具備打

飯服務員身分之施朝宗離開愛四舍28號房舍。施朝宗隨即前

往愛三舍主管備勤室拿取香菸，接續於下列時地投遞香菸：

(1)111年1月29日6時40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

入香菸1包，由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2)111年2月4

日6時38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

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3)111年2月10日6時38分，至

愛四舍26號舍房（因張新斛事先已交待施朝宗要請26號舍房

抽菸，請施朝宗直接投入26號舍房內），自送藥口投入香菸

2包，由舍房內之收容人收取。(4)111年2月22日6時3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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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黃浩三收取

後轉交給張新斛。張新斛因而取得七星牌香菸共7包之不法

利益（市價合計875元）。嗣因臺南看守所於111年2月23日

進行各區域收封安全檢查，查獲黃浩三持有七星牌香菸，始

悉上情。

二、上開事實，被付懲戒人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

臺南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論被付懲戒人犯

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禠奪公權2年。

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接受受理

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2場次，及於刑事判決

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5萬元，於112年10月30日判

決確定，有臺南地檢署l12年度偵字第12982、16200號檢察

官起訴書、上開判決（即甲證2-1、甲證3）附卷可稽。查上

揭刑事判決係以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審理時坦承不

諱，並經朱志宗、施朝宗、柯文芳、張新斛、黃浩三證述甚

詳，復有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111年5月16日法矯署政室字第

11109003370號函暨該所111年1月28日、2月3日、2月9日、2

月21日、2月27日勤務表及1月29日、2月4日、2月10日、2月

22日、2月28日收容人打早飯、愛三四舍中央走道凌晨監視

錄影畫面截圖、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辦事細則、監獄行刑

法、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臺南看守所消

費合作社委辦部販售物品價目表「一般性日用品（男）」、

臺南看守所戒護科日、夜間勤務表（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1

年2月21日止）、各單位例假日開出服務員需求名單（自110

年7月30日起至111年2月25日止）、臺南看守所監視錄影光

碟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法務部廉政署現勘紀錄之監視器勘

驗紀錄、朱志宗、施朝宗、張新斛、黃浩三等4人之在監在

押紀錄表、朱志宗、施朝宗、張新斛、黃浩三等4人之臺南

看守所調房資料名冊、臺南地院112年聲搜字第492號搜索

票、搜索扣押筆錄、被付懲戒人扣案Iphone手機及被付懲戒

人與柯文芳之110年4月12日LINE對話截圖照片、LINE語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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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1則、廉政官譯文1份、張新斛扣案手機及手機內張新斛與

柯文芳之111年12月9日LINE對話截圖照片1張、法務部廉政

署現勘紀錄之臺南看守所現場照片、法務部政風小組111年7

月12日政組字第11112504520號函、臺南看守所戒護科111年

3月22日簽文、查獲香菸照片、法務部廉政署扣押筆錄、扣

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法務部矯正

署臺南監獄臺南分監受刑人懲罰報告表（黃浩三、張新

斛）、法務部廉政署扣押物品清單（112年度贓字第219號、

112年度保管字第1337號）、扣押物品清單（112年度南院保

管字第416號、112年度贓保字第235號）等附卷可稽，足認

被付懲戒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故被付懲戒人上揭圖利犯行

堪予認定。

三、經核上開刑事判決，已綜合刑案卷內全部證據資料，詳加論

斷，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為合

理推論，相互勾稽研判，說明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犯行，並

論處被付懲戒人前述罪刑，依該判決所為之論斷，以及本件

被付懲戒人所提書面答辯，亦均承認有上開違失行為，已足

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併犯刑罰法律之違失行為，事證明

確。

四、被付懲戒人之行為發生於110年8月3日起至111年2月22日

止，其行為時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原規定：「公務員應誠實

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

博、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嗣於111年6月22日

該法修正公布（同年月24日生效），將第5條條次變更為第6

條，修正後第6條條文內容雖酌作文字調整為：「公務員應

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

政府信譽之行為。」然對公務員應誠信、謹慎，不得有損害

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之實質內涵並無不同；又修正前

同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

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經修正後

僅移列條次至第7條，其條文內容則未修正。故依一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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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修正施行後同法第6條、第7條規定。

五、按監獄行刑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監獄得

許受刑人於指定之時間、處所吸菸，並應對受刑人施以菸害

防制教育、宣導，對戒菸之受刑人給予適當之獎勵。(第3

項)前項受刑人吸菸之資格、時間、地點、設施、數量、菸

害防制教育與宣導、戒菸計畫、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法務部定之。」復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

勵辦法第8條規定：「(第1項)收容人購買及吸食之香菸，以

機關依法成立之合作社依市價販售或由機關代購之菸品為

限，不得由外界送入或自行攜入。(第2項)前項販售或代購

之香菸，得限品牌，並以包為計量單位。(第3項)依第三條

第一項調查結果所列之不吸菸者，及依第五條所定禁止吸菸

者，不得購菸。(第4項)收容人購菸，以二週五包為限，機

關得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之。收容人

所購之香菸，不得轉讓、轉售他人。(第5項)收容人於移出

機關前購買之未拆封香菸，經移入機關檢查允許後得予攜

入」，七星牌香菸並非臺南看守所允准販售之菸品，為被付

懲戒人所自承。再者，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

守則第9點規定：「矯正專業人員……，亦不得為自己或他

人謀取任何不當或不法之利益。」又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

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規定：「不得為收容

人傳遞訊息、金錢或其他違禁品。」本件被付懲戒人上開行

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公務員應

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之規定，及有違同法第6條所

定公務員應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

行為、第7條所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他人之利益之

旨，所為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失行為，其行為

戕害人民對公務員之信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

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

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

懲戒人擔任看守所戒護科管理員，本當恪遵法令，慎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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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竟不辨是非，接受朋友拜託，違反法令傳遞香菸給受刑

人，使獄政管理失序，政府威信淪喪，並斟酌其違失行為已

達10次、時間橫跨半年以上、其圖利他人物品之價值、數

額，以及其未受有不法利益，且已於其服務單位調查、刑事

案件偵審及本懲戒案件審理中均坦承過錯，態度良好，並參

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

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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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懲戒法院判決
112年度清字第43號
移 送機 關  法務部  
代  表  人  蔡清祥  
被付懲戒人  林建良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管理員（停職
                      中）








辯  護  人  王  睿律師  
            蘇聰榮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法務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建良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法務部移送意旨：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林建良係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下稱臺南看守所）管理員，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分述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於民國110年、111年間，多次將受刑人張新斛委請友人準備之七星牌香菸，利用夜間輪值之機會挾帶入所，並放置於主管備勤室內，讓視同作業人員以打飯名義至備勤室拿取後傳遞至張新斛舍房，或由張新斛室友黃浩三收取後轉交之。被付懲戒人以此方式接續傳遞香菸多次，使張新斛因而取得13包七星牌香菸之不法利益計新臺幣（下同）1,625元。
(二)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4月26日裁定被付懲戒人羈押禁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112年6月16日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嫌提起公訴，112年6月21日被付懲戒人以5萬元交保。嗣經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下稱刑事判決）略以，被付懲戒人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褫奪公權2年，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5萬元。
(三)本案經臺南看守所行政調查，被付懲戒人對其違失事實坦承如下：
 1、被付懲戒人坦承其曾受張新斛之友人所託，與當時的視同作業受刑人朱志宗自110年8月3日至同年12月30日止，約定將七星牌香菸事先放置於主管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將非核准例假日時段開出舍房之視同作業人朱志宗開出舍房至備勤室內拿取香菸，繼而傳遞予張新斛所在舍房，惟稱攜帶之香菸次數及包數已不記得。
 2、朱志宗於110年12月30日釋放出所後，另覓得視同作業受刑人施朝宗接手以上開方式與被付懲戒人共同傳遞香菸，直至戒護科111年2月23日收封安全檢查時查獲七星牌香菸為止，被付懲戒人坦承其利用輪值時挾帶違禁物品入所，惟詳細攜帶次數、包數已不記得，至於香菸由朱志宗、施朝宗或張新斛分用或自行留用情形並不清楚。
二、被付懲戒人所涉違失情節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第2項、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9點、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等規定，違背矯正人員職業倫理，損及整體矯正機關之聲譽與形象，其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符合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規定應受懲戒之情形，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第1項但書及第5條第3項規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並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三、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臺南地院押票。
    甲證2-1：臺南地檢署l12年度偵字第12982、16200號檢察官
             起訴書。
    甲證2-2：國庫存款收款書-刑事保證金繳納收據。
    甲證3：臺南地院l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
    甲證4：臺南看守所政風室l12年7月7日簽。
    甲證5：臺南看守所政風室l12年7月7日訪談紀錄。
    甲證6：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法務部矯正
           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
           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
    甲證7-1：提考績會審議案件補充陳述通知單（臺南看守所
             l12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
    甲證7-2：法務部矯正署l12年8月l8日法矯署人字第l120700
             8720號書函（含提考績會審議案件補充陳述通知
             單）。
    甲證7-3：法務部l12年9月l1日法人字第Z0000000000號書函
             （附法務部公文簽收單）。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要旨：
一、被付懲戒人並不否認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應受懲戒之情事。
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可知，懲戒處分之量定，應以下述情狀，為整體評價，並依責懲相當及比例原則而為裁量：
(一)被付懲戒人行為之動機、目的：
    被付懲戒人與柯文芳熟識20餘年，被付懲戒人在擔任臺南看守所管理員期間，經柯文芳介紹始認識受刑人張新斛。柯文芳拜託被付懲戒人代為照顧張新斛，被付懲戒人認「香菸」並非如毒品、槍砲、刀械等矯正機關絕對禁止之違禁物（詳後述），方答應其請求，自費購買後將之交予張新斛，除基於朋友情誼外，亦考量自身為看守所管理員，負有維護舍房秩序及安全責任，為免受刑人間因香菸不足相互爭奪致生爭端，恐有礙舍房秩序之管理，乃輾轉將香菸交付受刑人張新斛，而被付懲戒人此舉雖有違反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等規定，然並未利用上開交付香菸之職權行為，受有任何金錢或不法利益，即被付懲戒人自始非為自身之利益所為，此觀刑事判決僅係認被付懲戒人構成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而非未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即明。
(二)被付懲戒人之生活狀況：
    被付懲戒人未婚，家中有母親及其再婚配偶二人，現均已年邁，尤其母親已年近70歲，須仰賴被付懲戒人扶養照顧。被付懲戒人原經銓敘部審定自112年6月5日退休生效，原規劃以退休俸額供養母親等人及自身生活之用。倘對被付懲戒人量處免除職務、撤職等懲戒處分，將使被付懲戒人無法回復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不能再行辦理退休申請（依被付懲戒人之年紀再任公務員實屬不易），被付懲戒人與母親等人之生活恐將無以為繼。
(三)違反義務之程度、對於其職位尊嚴之損害程度：
    被付懲戒人挾帶香菸予受刑人，實屬不該，固值非難，然香菸雖為矯正機關列明之違禁物品，惟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記載，其類別僅列為「限制使用類」，而非「禁止使用類」，足知香菸之使用並非絕對禁止，受刑人符合一定條件，仍有使用該等違禁物品之權利，此觀諸法務部矯正署就吸食菸品之管理及獎懲尚訂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亦明。由上可見，被付懲戒人之行為雖有不該，惟其情節應與一般挾帶絕對禁止之「禁止使用類」物品（如毒品、槍砲、刀械、自製或改造具危險性之器物等）之情形，尚有不同。縱使立於一般公眾之觀點，應不會對被付懲戒人於近7個月時間內共挾帶13包菸品予受刑人之行為，立即產生重大違紀之負面聯想，難認有嚴重損害被付懲戒人「看守所管理員」職位尊嚴的情形。況被付懲戒人所挾帶之七星牌香菸，雖非臺南看守所依法成立之合作社依市價所販售之廠牌，依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不得由外界攜入。惟臺南看守所合作社未販售上開七星牌香菸，乃係因其價格較高，經受刑人投票後決定不採為販售之廠牌，實務上仍曾經有部分看守所經受刑人票選後販售七星牌香菸，足見被付懲戒人將之挾帶進入看守所之違失情節確屬輕微。再者，衡諸被付懲戒人使張新斛違法取得藉以滿足菸癮之香菸價值僅千餘元（110年8月3日至同年12月30日代交予張新斛香菸共6包，市價750元；111年1月29日、同年2月4日、同年2月10日、同年2月22日代交予張新斛香菸共7包，市價875元），不法利益甚微，刑事判決亦因此認被付懲戒人犯罪情狀實屬輕微，顯可憫恕，縱使依法減輕其刑後，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罪，仍屬情輕法重，復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被付懲戒人之刑。甚且，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8條第4項前段規定「收容人購菸，以二週五包為限，機關得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之。」被付懲戒人前開違失之情節，係於110年8月3日至111年2月22日間（期間共204日），使張新斛間接取得13包七星牌香菸。惟參照上開規定，張新斛縱使未經被付懲戒人違法提供香菸，本亦得自行購買至少達70包香菸（計算式：204日/7日=約29週；29週/2=約14週；14週*5包=70包）。二者相較，亦足見被付懲戒人違法令張新斛取得之香菸數量，確實不多。此外，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點菸器具應由機關負責管制，收容人非於設置之吸菸區及指定之吸菸時間，不得使用」。被付懲戒人自始未提供點菸器具予張新斛，張新斛縱使違法取得前述菸品，依前開規定，亦不得於吸菸區及指定之吸菸時間外使用，是被付懲戒人提供香菸予張新斛之違失情節，情狀確屬輕微。
(四)行為人之品行、行為人行為後之態度：
    被付懲戒人服務於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期間，恪盡職守，且未有前科紀錄，素行尚佳。被付懲戒人行為後，對於自身一時不察之違失，破壞公務員形象，連帶影響看守所內同仁，深感愧疚，悔恨自責不已。嗣經檢察官起訴後，於刑事判決案件審理中，被付懲戒人亦坦然面對自身過錯，未逃避應負之責任，經臺南地院審酌後為上開判決，並為緩刑2年之宣告，足認被付懲戒人實有誠摯面對司法深刻反省及悔悟之心。
(五)其他事項：
    被付懲戒人現年52歲，81年間自高雄高工冷凍空調科畢業後，經考試及格於86年6月10日分發至臺南看守所，服務迄至112年6月為止，已任職26年，符合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年齡調降後得為退休之年資規定，被付懲戒人原已提出退休申請，經銓敘部審定於112年6月5日退休生效。惟因前述刑事案件經停職，致退休審定遭撤銷，迄今無法辦理退休。
三、請參以上述事項整體就被付懲戒人之行為評價，被付懲戒人已深知己身之行為不當並澈底反省，日後必謹遵法令之誡命，請給予被付懲戒人自新機會。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乙證l：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同甲證3）
    。
    乙證2：林建良戶口名簿。
    乙證3：銓敘部l12年5月22日部退四字第Z000000000號函。
    乙證4：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
    乙證5：林建良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參、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林建良任職於臺南看守所（其下附設臺南監獄臺南分監），於民國110、111年間擔任戒護科管理員，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張新斛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136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確定，於110年4月15日進入臺南看守所執行有期徒刑。張新斛因菸癮甚大，於接獲執行通知後，乃委請友人柯文芳設法找人關照。柯文芳因而於110年3月22日、同年4月12日先後告知被付懲戒人此事，請其幫忙。嗣張新斛於110年8月3日起收容於愛四舍27號舍房，被付懲戒人遂利用擔任愛四舍夜勤輪值之機會，接續為下列違失行為：
(一)與受刑人朱志宗共同對張新斛接續為圖利行為6次：
    被付懲戒人與朱志宗共同基於對於主管業務圖利罪之犯意聯絡，接續於110年8月3日（張新斛收容於愛四舍27號舍房首日）至同年12月30日（朱志宗釋放出所日）期間內，由被付懲戒人事先將每包市價125元之七星牌香菸放在愛三舍主管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讓不具備打飯服務員身分之朱志宗離開愛四舍32號房舍。朱志宗隨即前往愛三舍主管備勤室拿取香菸，再前往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由張新斛收取，或由室友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被付懲戒人與朱志宗共同以此方式接續投遞香菸6次、每次1包，使張新斛因而取得七星牌香菸共6包之不法利益（市價合計750元）。
(二)與施朝宗共同對張新斛接續為圖利行為4次：
    朱志宗於110年12月30日釋放出所後，被付懲戒人遂與施朝宗共同基於對於主管業務圖利罪之犯意聯絡，沿續先前模式，由被付懲戒人事先將七星牌香菸放在愛三舍主管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讓不具備打飯服務員身分之施朝宗離開愛四舍28號房舍。施朝宗隨即前往愛三舍主管備勤室拿取香菸，接續於下列時地投遞香菸：(1)111年1月29日6時40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1包，由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2)111年2月4日6時38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3)111年2月10日6時38分，至愛四舍26號舍房（因張新斛事先已交待施朝宗要請26號舍房抽菸，請施朝宗直接投入26號舍房內），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舍房內之收容人收取。(4)111年2月22日6時39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張新斛因而取得七星牌香菸共7包之不法利益（市價合計875元）。嗣因臺南看守所於111年2月23日進行各區域收封安全檢查，查獲黃浩三持有七星牌香菸，始悉上情。
二、上開事實，被付懲戒人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臺南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論被付懲戒人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禠奪公權2年。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2場次，及於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5萬元，於112年10月30日判決確定，有臺南地檢署l12年度偵字第12982、16200號檢察官起訴書、上開判決（即甲證2-1、甲證3）附卷可稽。查上揭刑事判決係以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朱志宗、施朝宗、柯文芳、張新斛、黃浩三證述甚詳，復有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111年5月16日法矯署政室字第11109003370號函暨該所111年1月28日、2月3日、2月9日、2月21日、2月27日勤務表及1月29日、2月4日、2月10日、2月22日、2月28日收容人打早飯、愛三四舍中央走道凌晨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辦事細則、監獄行刑法、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委辦部販售物品價目表「一般性日用品（男）」、臺南看守所戒護科日、夜間勤務表（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2月21日止）、各單位例假日開出服務員需求名單（自110年7月30日起至111年2月25日止）、臺南看守所監視錄影光碟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法務部廉政署現勘紀錄之監視器勘驗紀錄、朱志宗、施朝宗、張新斛、黃浩三等4人之在監在押紀錄表、朱志宗、施朝宗、張新斛、黃浩三等4人之臺南看守所調房資料名冊、臺南地院112年聲搜字第492號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被付懲戒人扣案Iphone手機及被付懲戒人與柯文芳之110年4月12日LINE對話截圖照片、LINE語音訊息1則、廉政官譯文1份、張新斛扣案手機及手機內張新斛與柯文芳之111年12月9日LINE對話截圖照片1張、法務部廉政署現勘紀錄之臺南看守所現場照片、法務部政風小組111年7月12日政組字第11112504520號函、臺南看守所戒護科111年3月22日簽文、查獲香菸照片、法務部廉政署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臺南分監受刑人懲罰報告表（黃浩三、張新斛）、法務部廉政署扣押物品清單（112年度贓字第219號、112年度保管字第1337號）、扣押物品清單（112年度南院保管字第416號、112年度贓保字第235號）等附卷可稽，足認被付懲戒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故被付懲戒人上揭圖利犯行堪予認定。
三、經核上開刑事判決，已綜合刑案卷內全部證據資料，詳加論斷，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研判，說明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犯行，並論處被付懲戒人前述罪刑，依該判決所為之論斷，以及本件被付懲戒人所提書面答辯，亦均承認有上開違失行為，已足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併犯刑罰法律之違失行為，事證明確。
四、被付懲戒人之行為發生於110年8月3日起至111年2月22日止，其行為時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原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嗣於111年6月22日該法修正公布（同年月24日生效），將第5條條次變更為第6條，修正後第6條條文內容雖酌作文字調整為：「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然對公務員應誠信、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之實質內涵並無不同；又修正前同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經修正後僅移列條次至第7條，其條文內容則未修正。故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修正施行後同法第6條、第7條規定。
五、按監獄行刑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監獄得許受刑人於指定之時間、處所吸菸，並應對受刑人施以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對戒菸之受刑人給予適當之獎勵。(第3項)前項受刑人吸菸之資格、時間、地點、設施、數量、菸害防制教育與宣導、戒菸計畫、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復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8條規定：「(第1項)收容人購買及吸食之香菸，以機關依法成立之合作社依市價販售或由機關代購之菸品為限，不得由外界送入或自行攜入。(第2項)前項販售或代購之香菸，得限品牌，並以包為計量單位。(第3項)依第三條第一項調查結果所列之不吸菸者，及依第五條所定禁止吸菸者，不得購菸。(第4項)收容人購菸，以二週五包為限，機關得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之。收容人所購之香菸，不得轉讓、轉售他人。(第5項)收容人於移出機關前購買之未拆封香菸，經移入機關檢查允許後得予攜入」，七星牌香菸並非臺南看守所允准販售之菸品，為被付懲戒人所自承。再者，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9點規定：「矯正專業人員……，亦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任何不當或不法之利益。」又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規定：「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金錢或其他違禁品。」本件被付懲戒人上開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之規定，及有違同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所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他人之利益之旨，所為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失行為，其行為戕害人民對公務員之信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擔任看守所戒護科管理員，本當恪遵法令，慎用職權，竟不辨是非，接受朋友拜託，違反法令傳遞香菸給受刑人，使獄政管理失序，政府威信淪喪，並斟酌其違失行為已達10次、時間橫跨半年以上、其圖利他人物品之價值、數額，以及其未受有不法利益，且已於其服務單位調查、刑事案件偵審及本懲戒案件審理中均坦承過錯，態度良好，並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懲戒法院判決

112年度清字第43號

移 送機 關  法務部  

代  表  人  蔡清祥  

被付懲戒人  林建良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管理員（停職

                      中）









辯  護  人  王  睿律師  

            蘇聰榮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法務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林建良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法務部移送意旨：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林建良係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下稱臺南看

    守所）管理員，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應

    受懲戒，分述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於民國110年、111年間，多次將受刑人張新斛委

    請友人準備之七星牌香菸，利用夜間輪值之機會挾帶入所，

    並放置於主管備勤室內，讓視同作業人員以打飯名義至備勤

    室拿取後傳遞至張新斛舍房，或由張新斛室友黃浩三收取後

    轉交之。被付懲戒人以此方式接續傳遞香菸多次，使張新斛

    因而取得13包七星牌香菸之不法利益計新臺幣（下同）1,62

    5元。

(二)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4月26日裁定

    被付懲戒人羈押禁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

    署）112年6月16日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

    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嫌提起公訴，112年6月21日被付懲戒

    人以5萬元交保。嗣經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

    決（下稱刑事判決）略以，被付懲戒人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

    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褫奪公權2年，緩刑2年，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於判決確定之日

    起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5萬元。

(三)本案經臺南看守所行政調查，被付懲戒人對其違失事實坦承

    如下：

 1、被付懲戒人坦承其曾受張新斛之友人所託，與當時的視同作

    業受刑人朱志宗自110年8月3日至同年12月30日止，約定將

    七星牌香菸事先放置於主管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

    分許以打飯為名義，將非核准例假日時段開出舍房之視同作

    業人朱志宗開出舍房至備勤室內拿取香菸，繼而傳遞予張新

    斛所在舍房，惟稱攜帶之香菸次數及包數已不記得。

 2、朱志宗於110年12月30日釋放出所後，另覓得視同作業受刑

    人施朝宗接手以上開方式與被付懲戒人共同傳遞香菸，直至

    戒護科111年2月23日收封安全檢查時查獲七星牌香菸為止，

    被付懲戒人坦承其利用輪值時挾帶違禁物品入所，惟詳細攜

    帶次數、包數已不記得，至於香菸由朱志宗、施朝宗或張新

    斛分用或自行留用情形並不清楚。

二、被付懲戒人所涉違失情節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第2項、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9點、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等規定，違背矯正人員職業倫理，損及整體矯正機關之聲譽與形象，其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符合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規定應受懲戒之情形，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第1項但書及第5條第3項規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並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三、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臺南地院押票。

    甲證2-1：臺南地檢署l12年度偵字第12982、16200號檢察官

             起訴書。

    甲證2-2：國庫存款收款書-刑事保證金繳納收據。

    甲證3：臺南地院l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

    甲證4：臺南看守所政風室l12年7月7日簽。

    甲證5：臺南看守所政風室l12年7月7日訪談紀錄。

    甲證6：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法務部矯正

           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

           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

    甲證7-1：提考績會審議案件補充陳述通知單（臺南看守所

             l12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

    甲證7-2：法務部矯正署l12年8月l8日法矯署人字第l120700

             8720號書函（含提考績會審議案件補充陳述通知

             單）。

    甲證7-3：法務部l12年9月l1日法人字第Z0000000000號書函

             （附法務部公文簽收單）。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要旨：

一、被付懲戒人並不否認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應受懲戒之

    情事。

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可知，懲戒處分之量定，應以下

    述情狀，為整體評價，並依責懲相當及比例原則而為裁量：

(一)被付懲戒人行為之動機、目的：

    被付懲戒人與柯文芳熟識20餘年，被付懲戒人在擔任臺南看

    守所管理員期間，經柯文芳介紹始認識受刑人張新斛。柯文

    芳拜託被付懲戒人代為照顧張新斛，被付懲戒人認「香菸」

    並非如毒品、槍砲、刀械等矯正機關絕對禁止之違禁物（詳

    後述），方答應其請求，自費購買後將之交予張新斛，除基

    於朋友情誼外，亦考量自身為看守所管理員，負有維護舍房

    秩序及安全責任，為免受刑人間因香菸不足相互爭奪致生爭

    端，恐有礙舍房秩序之管理，乃輾轉將香菸交付受刑人張新

    斛，而被付懲戒人此舉雖有違反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

    專業倫理守則等規定，然並未利用上開交付香菸之職權行為

    ，受有任何金錢或不法利益，即被付懲戒人自始非為自身之

    利益所為，此觀刑事判決僅係認被付懲戒人構成對主管事務

    圖利罪，而非未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即明。

(二)被付懲戒人之生活狀況：

    被付懲戒人未婚，家中有母親及其再婚配偶二人，現均已年

    邁，尤其母親已年近70歲，須仰賴被付懲戒人扶養照顧。被

    付懲戒人原經銓敘部審定自112年6月5日退休生效，原規劃

    以退休俸額供養母親等人及自身生活之用。倘對被付懲戒人

    量處免除職務、撤職等懲戒處分，將使被付懲戒人無法回復

    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不能再行辦理退休申請（依被付

    懲戒人之年紀再任公務員實屬不易），被付懲戒人與母親等

    人之生活恐將無以為繼。

(三)違反義務之程度、對於其職位尊嚴之損害程度：

    被付懲戒人挾帶香菸予受刑人，實屬不該，固值非難，然香

    菸雖為矯正機關列明之違禁物品，惟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

    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記載，其類別僅列為「限制使用類」，

    而非「禁止使用類」，足知香菸之使用並非絕對禁止，受刑

    人符合一定條件，仍有使用該等違禁物品之權利，此觀諸法

    務部矯正署就吸食菸品之管理及獎懲尚訂有「受刑人與被告

    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亦明。由上可見，被付懲戒人之

    行為雖有不該，惟其情節應與一般挾帶絕對禁止之「禁止使

    用類」物品（如毒品、槍砲、刀械、自製或改造具危險性之

    器物等）之情形，尚有不同。縱使立於一般公眾之觀點，應

    不會對被付懲戒人於近7個月時間內共挾帶13包菸品予受刑

    人之行為，立即產生重大違紀之負面聯想，難認有嚴重損害

    被付懲戒人「看守所管理員」職位尊嚴的情形。況被付懲戒

    人所挾帶之七星牌香菸，雖非臺南看守所依法成立之合作社

    依市價所販售之廠牌，依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

    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不得由外界攜入。惟臺南看守所合作社

    未販售上開七星牌香菸，乃係因其價格較高，經受刑人投票

    後決定不採為販售之廠牌，實務上仍曾經有部分看守所經受

    刑人票選後販售七星牌香菸，足見被付懲戒人將之挾帶進入

    看守所之違失情節確屬輕微。再者，衡諸被付懲戒人使張新

    斛違法取得藉以滿足菸癮之香菸價值僅千餘元（110年8月3

    日至同年12月30日代交予張新斛香菸共6包，市價750元；11

    1年1月29日、同年2月4日、同年2月10日、同年2月22日代交

    予張新斛香菸共7包，市價875元），不法利益甚微，刑事判

    決亦因此認被付懲戒人犯罪情狀實屬輕微，顯可憫恕，縱使

    依法減輕其刑後，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罪

    ，仍屬情輕法重，復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被付懲

    戒人之刑。甚且，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

    第8條第4項前段規定「收容人購菸，以二週五包為限，機關

    得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之。」被付懲

    戒人前開違失之情節，係於110年8月3日至111年2月22日間

    （期間共204日），使張新斛間接取得13包七星牌香菸。惟

    參照上開規定，張新斛縱使未經被付懲戒人違法提供香菸，

    本亦得自行購買至少達70包香菸（計算式：204日/7日=約29

    週；29週/2=約14週；14週*5包=70包）。二者相較，亦足見

    被付懲戒人違法令張新斛取得之香菸數量，確實不多。此外

    ，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

    「點菸器具應由機關負責管制，收容人非於設置之吸菸區及

    指定之吸菸時間，不得使用」。被付懲戒人自始未提供點菸

    器具予張新斛，張新斛縱使違法取得前述菸品，依前開規定

    ，亦不得於吸菸區及指定之吸菸時間外使用，是被付懲戒人

    提供香菸予張新斛之違失情節，情狀確屬輕微。

(四)行為人之品行、行為人行為後之態度：

    被付懲戒人服務於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期間，恪盡職守，且

    未有前科紀錄，素行尚佳。被付懲戒人行為後，對於自身一

    時不察之違失，破壞公務員形象，連帶影響看守所內同仁，

    深感愧疚，悔恨自責不已。嗣經檢察官起訴後，於刑事判決

    案件審理中，被付懲戒人亦坦然面對自身過錯，未逃避應負

    之責任，經臺南地院審酌後為上開判決，並為緩刑2年之宣

    告，足認被付懲戒人實有誠摯面對司法深刻反省及悔悟之心

    。

(五)其他事項：

    被付懲戒人現年52歲，81年間自高雄高工冷凍空調科畢業後

    ，經考試及格於86年6月10日分發至臺南看守所，服務迄至1

    12年6月為止，已任職26年，符合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

    殊性質職務年齡調降後得為退休之年資規定，被付懲戒人原

    已提出退休申請，經銓敘部審定於112年6月5日退休生效。

    惟因前述刑事案件經停職，致退休審定遭撤銷，迄今無法辦

    理退休。

三、請參以上述事項整體就被付懲戒人之行為評價，被付懲戒人

    已深知己身之行為不當並澈底反省，日後必謹遵法令之誡命

    ，請給予被付懲戒人自新機會。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乙證l：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同甲證3）

    。

    乙證2：林建良戶口名簿。

    乙證3：銓敘部l12年5月22日部退四字第Z000000000號函。

    乙證4：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

    乙證5：林建良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參、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林建良任職於臺南看守所（其下附設臺南監獄臺

    南分監），於民國110、111年間擔任戒護科管理員，為依法

    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張

    新斛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136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確

    定，於110年4月15日進入臺南看守所執行有期徒刑。張新斛

    因菸癮甚大，於接獲執行通知後，乃委請友人柯文芳設法找

    人關照。柯文芳因而於110年3月22日、同年4月12日先後告

    知被付懲戒人此事，請其幫忙。嗣張新斛於110年8月3日起

    收容於愛四舍27號舍房，被付懲戒人遂利用擔任愛四舍夜勤

    輪值之機會，接續為下列違失行為：

(一)與受刑人朱志宗共同對張新斛接續為圖利行為6次：

    被付懲戒人與朱志宗共同基於對於主管業務圖利罪之犯意聯

    絡，接續於110年8月3日（張新斛收容於愛四舍27號舍房首

    日）至同年12月30日（朱志宗釋放出所日）期間內，由被付

    懲戒人事先將每包市價125元之七星牌香菸放在愛三舍主管

    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讓不

    具備打飯服務員身分之朱志宗離開愛四舍32號房舍。朱志宗

    隨即前往愛三舍主管備勤室拿取香菸，再前往愛四舍27號舍

    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由張新斛收取，或由室友黃浩三收取

    後轉交給張新斛。被付懲戒人與朱志宗共同以此方式接續投

    遞香菸6次、每次1包，使張新斛因而取得七星牌香菸共6包

    之不法利益（市價合計750元）。

(二)與施朝宗共同對張新斛接續為圖利行為4次：

    朱志宗於110年12月30日釋放出所後，被付懲戒人遂與施朝

    宗共同基於對於主管業務圖利罪之犯意聯絡，沿續先前模式

    ，由被付懲戒人事先將七星牌香菸放在愛三舍主管備勤室內

    ，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讓不具備打飯

    服務員身分之施朝宗離開愛四舍28號房舍。施朝宗隨即前往

    愛三舍主管備勤室拿取香菸，接續於下列時地投遞香菸：(1

    )111年1月29日6時40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

    香菸1包，由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2)111年2月4日6

    時38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黃

    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3)111年2月10日6時38分，至愛

    四舍26號舍房（因張新斛事先已交待施朝宗要請26號舍房抽

    菸，請施朝宗直接投入26號舍房內），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

    包，由舍房內之收容人收取。(4)111年2月22日6時39分，至

    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黃浩三收取後

    轉交給張新斛。張新斛因而取得七星牌香菸共7包之不法利

    益（市價合計875元）。嗣因臺南看守所於111年2月23日進

    行各區域收封安全檢查，查獲黃浩三持有七星牌香菸，始悉

    上情。

二、上開事實，被付懲戒人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

    臺南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論被付懲戒人犯

    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禠奪公權2年。

    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接受受理

    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2場次，及於刑事判決

    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5萬元，於112年10月30日判

    決確定，有臺南地檢署l12年度偵字第12982、16200號檢察

    官起訴書、上開判決（即甲證2-1、甲證3）附卷可稽。查上

    揭刑事判決係以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審理時坦承不諱

    ，並經朱志宗、施朝宗、柯文芳、張新斛、黃浩三證述甚詳

    ，復有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111年5月16日法矯署政室字第11

    109003370號函暨該所111年1月28日、2月3日、2月9日、2月

    21日、2月27日勤務表及1月29日、2月4日、2月10日、2月22

    日、2月28日收容人打早飯、愛三四舍中央走道凌晨監視錄

    影畫面截圖、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辦事細則、監獄行刑法、

    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臺南看守所消費合

    作社委辦部販售物品價目表「一般性日用品（男）」、臺南

    看守所戒護科日、夜間勤務表（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2

    月21日止）、各單位例假日開出服務員需求名單（自110年7

    月30日起至111年2月25日止）、臺南看守所監視錄影光碟及

    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法務部廉政署現勘紀錄之監視器勘驗紀

    錄、朱志宗、施朝宗、張新斛、黃浩三等4人之在監在押紀

    錄表、朱志宗、施朝宗、張新斛、黃浩三等4人之臺南看守

    所調房資料名冊、臺南地院112年聲搜字第492號搜索票、搜

    索扣押筆錄、被付懲戒人扣案Iphone手機及被付懲戒人與柯

    文芳之110年4月12日LINE對話截圖照片、LINE語音訊息1則

    、廉政官譯文1份、張新斛扣案手機及手機內張新斛與柯文

    芳之111年12月9日LINE對話截圖照片1張、法務部廉政署現

    勘紀錄之臺南看守所現場照片、法務部政風小組111年7月12

    日政組字第11112504520號函、臺南看守所戒護科111年3月2

    2日簽文、查獲香菸照片、法務部廉政署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法務部矯正署臺

    南監獄臺南分監受刑人懲罰報告表（黃浩三、張新斛）、法

    務部廉政署扣押物品清單（112年度贓字第219號、112年度

    保管字第1337號）、扣押物品清單（112年度南院保管字第4

    16號、112年度贓保字第235號）等附卷可稽，足認被付懲戒

    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故被付懲戒人上揭圖利犯行堪予認定

    。

三、經核上開刑事判決，已綜合刑案卷內全部證據資料，詳加論

    斷，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為合

    理推論，相互勾稽研判，說明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犯行，並

    論處被付懲戒人前述罪刑，依該判決所為之論斷，以及本件

    被付懲戒人所提書面答辯，亦均承認有上開違失行為，已足

    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併犯刑罰法律之違失行為，事證明確

    。

四、被付懲戒人之行為發生於110年8月3日起至111年2月22日止

    ，其行為時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原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

    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

    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嗣於111年6月22日該法

    修正公布（同年月24日生效），將第5條條次變更為第6條，

    修正後第6條條文內容雖酌作文字調整為：「公務員應公正

    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

    信譽之行為。」然對公務員應誠信、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

    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之實質內涵並無不同；又修正前同法

    第6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

    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經修正後僅移

    列條次至第7條，其條文內容則未修正。故依一般法律適用

    原則，應逕行適用修正施行後同法第6條、第7條規定。

五、按監獄行刑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監獄得許受刑人於指定之時間、處所吸菸，並應對受刑人施以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對戒菸之受刑人給予適當之獎勵。(第3項)前項受刑人吸菸之資格、時間、地點、設施、數量、菸害防制教育與宣導、戒菸計畫、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復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8條規定：「(第1項)收容人購買及吸食之香菸，以機關依法成立之合作社依市價販售或由機關代購之菸品為限，不得由外界送入或自行攜入。(第2項)前項販售或代購之香菸，得限品牌，並以包為計量單位。(第3項)依第三條第一項調查結果所列之不吸菸者，及依第五條所定禁止吸菸者，不得購菸。(第4項)收容人購菸，以二週五包為限，機關得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之。收容人所購之香菸，不得轉讓、轉售他人。(第5項)收容人於移出機關前購買之未拆封香菸，經移入機關檢查允許後得予攜入」，七星牌香菸並非臺南看守所允准販售之菸品，為被付懲戒人所自承。再者，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9點規定：「矯正專業人員……，亦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任何不當或不法之利益。」又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規定：「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金錢或其他違禁品。」本件被付懲戒人上開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之規定，及有違同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所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他人之利益之旨，所為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失行為，其行為戕害人民對公務員之信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擔任看守所戒護科管理員，本當恪遵法令，慎用職權，竟不辨是非，接受朋友拜託，違反法令傳遞香菸給受刑人，使獄政管理失序，政府威信淪喪，並斟酌其違失行為已達10次、時間橫跨半年以上、其圖利他人物品之價值、數額，以及其未受有不法利益，且已於其服務單位調查、刑事案件偵審及本懲戒案件審理中均坦承過錯，態度良好，並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懲戒法院判決

112年度清字第43號

移 送機 關  法務部  

代  表  人  蔡清祥  

被付懲戒人  林建良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管理員（停職

                      中）









辯  護  人  王  睿律師  

            蘇聰榮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法務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建良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法務部移送意旨：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林建良係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下稱臺南看守所）管理員，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分述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於民國110年、111年間，多次將受刑人張新斛委請友人準備之七星牌香菸，利用夜間輪值之機會挾帶入所，並放置於主管備勤室內，讓視同作業人員以打飯名義至備勤室拿取後傳遞至張新斛舍房，或由張新斛室友黃浩三收取後轉交之。被付懲戒人以此方式接續傳遞香菸多次，使張新斛因而取得13包七星牌香菸之不法利益計新臺幣（下同）1,625元。

(二)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4月26日裁定被付懲戒人羈押禁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112年6月16日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嫌提起公訴，112年6月21日被付懲戒人以5萬元交保。嗣經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下稱刑事判決）略以，被付懲戒人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褫奪公權2年，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5萬元。

(三)本案經臺南看守所行政調查，被付懲戒人對其違失事實坦承如下：

 1、被付懲戒人坦承其曾受張新斛之友人所託，與當時的視同作業受刑人朱志宗自110年8月3日至同年12月30日止，約定將七星牌香菸事先放置於主管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將非核准例假日時段開出舍房之視同作業人朱志宗開出舍房至備勤室內拿取香菸，繼而傳遞予張新斛所在舍房，惟稱攜帶之香菸次數及包數已不記得。

 2、朱志宗於110年12月30日釋放出所後，另覓得視同作業受刑人施朝宗接手以上開方式與被付懲戒人共同傳遞香菸，直至戒護科111年2月23日收封安全檢查時查獲七星牌香菸為止，被付懲戒人坦承其利用輪值時挾帶違禁物品入所，惟詳細攜帶次數、包數已不記得，至於香菸由朱志宗、施朝宗或張新斛分用或自行留用情形並不清楚。

二、被付懲戒人所涉違失情節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第2項、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9點、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等規定，違背矯正人員職業倫理，損及整體矯正機關之聲譽與形象，其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符合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規定應受懲戒之情形，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第1項但書及第5條第3項規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並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三、證據（均影本在卷)：

    甲證1：臺南地院押票。

    甲證2-1：臺南地檢署l12年度偵字第12982、16200號檢察官

             起訴書。

    甲證2-2：國庫存款收款書-刑事保證金繳納收據。

    甲證3：臺南地院l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

    甲證4：臺南看守所政風室l12年7月7日簽。

    甲證5：臺南看守所政風室l12年7月7日訪談紀錄。

    甲證6：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法務部矯正

           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

           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

    甲證7-1：提考績會審議案件補充陳述通知單（臺南看守所

             l12年第8次考績委員會）。

    甲證7-2：法務部矯正署l12年8月l8日法矯署人字第l120700

             8720號書函（含提考績會審議案件補充陳述通知

             單）。

    甲證7-3：法務部l12年9月l1日法人字第Z0000000000號書函

             （附法務部公文簽收單）。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要旨：

一、被付懲戒人並不否認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應受懲戒之情事。

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可知，懲戒處分之量定，應以下述情狀，為整體評價，並依責懲相當及比例原則而為裁量：

(一)被付懲戒人行為之動機、目的：

    被付懲戒人與柯文芳熟識20餘年，被付懲戒人在擔任臺南看守所管理員期間，經柯文芳介紹始認識受刑人張新斛。柯文芳拜託被付懲戒人代為照顧張新斛，被付懲戒人認「香菸」並非如毒品、槍砲、刀械等矯正機關絕對禁止之違禁物（詳後述），方答應其請求，自費購買後將之交予張新斛，除基於朋友情誼外，亦考量自身為看守所管理員，負有維護舍房秩序及安全責任，為免受刑人間因香菸不足相互爭奪致生爭端，恐有礙舍房秩序之管理，乃輾轉將香菸交付受刑人張新斛，而被付懲戒人此舉雖有違反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等規定，然並未利用上開交付香菸之職權行為，受有任何金錢或不法利益，即被付懲戒人自始非為自身之利益所為，此觀刑事判決僅係認被付懲戒人構成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而非未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即明。

(二)被付懲戒人之生活狀況：

    被付懲戒人未婚，家中有母親及其再婚配偶二人，現均已年邁，尤其母親已年近70歲，須仰賴被付懲戒人扶養照顧。被付懲戒人原經銓敘部審定自112年6月5日退休生效，原規劃以退休俸額供養母親等人及自身生活之用。倘對被付懲戒人量處免除職務、撤職等懲戒處分，將使被付懲戒人無法回復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不能再行辦理退休申請（依被付懲戒人之年紀再任公務員實屬不易），被付懲戒人與母親等人之生活恐將無以為繼。

(三)違反義務之程度、對於其職位尊嚴之損害程度：

    被付懲戒人挾帶香菸予受刑人，實屬不該，固值非難，然香菸雖為矯正機關列明之違禁物品，惟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記載，其類別僅列為「限制使用類」，而非「禁止使用類」，足知香菸之使用並非絕對禁止，受刑人符合一定條件，仍有使用該等違禁物品之權利，此觀諸法務部矯正署就吸食菸品之管理及獎懲尚訂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亦明。由上可見，被付懲戒人之行為雖有不該，惟其情節應與一般挾帶絕對禁止之「禁止使用類」物品（如毒品、槍砲、刀械、自製或改造具危險性之器物等）之情形，尚有不同。縱使立於一般公眾之觀點，應不會對被付懲戒人於近7個月時間內共挾帶13包菸品予受刑人之行為，立即產生重大違紀之負面聯想，難認有嚴重損害被付懲戒人「看守所管理員」職位尊嚴的情形。況被付懲戒人所挾帶之七星牌香菸，雖非臺南看守所依法成立之合作社依市價所販售之廠牌，依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不得由外界攜入。惟臺南看守所合作社未販售上開七星牌香菸，乃係因其價格較高，經受刑人投票後決定不採為販售之廠牌，實務上仍曾經有部分看守所經受刑人票選後販售七星牌香菸，足見被付懲戒人將之挾帶進入看守所之違失情節確屬輕微。再者，衡諸被付懲戒人使張新斛違法取得藉以滿足菸癮之香菸價值僅千餘元（110年8月3日至同年12月30日代交予張新斛香菸共6包，市價750元；111年1月29日、同年2月4日、同年2月10日、同年2月22日代交予張新斛香菸共7包，市價875元），不法利益甚微，刑事判決亦因此認被付懲戒人犯罪情狀實屬輕微，顯可憫恕，縱使依法減輕其刑後，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罪，仍屬情輕法重，復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被付懲戒人之刑。甚且，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8條第4項前段規定「收容人購菸，以二週五包為限，機關得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之。」被付懲戒人前開違失之情節，係於110年8月3日至111年2月22日間（期間共204日），使張新斛間接取得13包七星牌香菸。惟參照上開規定，張新斛縱使未經被付懲戒人違法提供香菸，本亦得自行購買至少達70包香菸（計算式：204日/7日=約29週；29週/2=約14週；14週*5包=70包）。二者相較，亦足見被付懲戒人違法令張新斛取得之香菸數量，確實不多。此外，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點菸器具應由機關負責管制，收容人非於設置之吸菸區及指定之吸菸時間，不得使用」。被付懲戒人自始未提供點菸器具予張新斛，張新斛縱使違法取得前述菸品，依前開規定，亦不得於吸菸區及指定之吸菸時間外使用，是被付懲戒人提供香菸予張新斛之違失情節，情狀確屬輕微。

(四)行為人之品行、行為人行為後之態度：

    被付懲戒人服務於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期間，恪盡職守，且未有前科紀錄，素行尚佳。被付懲戒人行為後，對於自身一時不察之違失，破壞公務員形象，連帶影響看守所內同仁，深感愧疚，悔恨自責不已。嗣經檢察官起訴後，於刑事判決案件審理中，被付懲戒人亦坦然面對自身過錯，未逃避應負之責任，經臺南地院審酌後為上開判決，並為緩刑2年之宣告，足認被付懲戒人實有誠摯面對司法深刻反省及悔悟之心。

(五)其他事項：

    被付懲戒人現年52歲，81年間自高雄高工冷凍空調科畢業後，經考試及格於86年6月10日分發至臺南看守所，服務迄至112年6月為止，已任職26年，符合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年齡調降後得為退休之年資規定，被付懲戒人原已提出退休申請，經銓敘部審定於112年6月5日退休生效。惟因前述刑事案件經停職，致退休審定遭撤銷，迄今無法辦理退休。

三、請參以上述事項整體就被付懲戒人之行為評價，被付懲戒人已深知己身之行為不當並澈底反省，日後必謹遵法令之誡命，請給予被付懲戒人自新機會。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乙證l：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同甲證3）

    。

    乙證2：林建良戶口名簿。

    乙證3：銓敘部l12年5月22日部退四字第Z000000000號函。

    乙證4：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

    乙證5：林建良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參、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673號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林建良任職於臺南看守所（其下附設臺南監獄臺南分監），於民國110、111年間擔任戒護科管理員，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張新斛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136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確定，於110年4月15日進入臺南看守所執行有期徒刑。張新斛因菸癮甚大，於接獲執行通知後，乃委請友人柯文芳設法找人關照。柯文芳因而於110年3月22日、同年4月12日先後告知被付懲戒人此事，請其幫忙。嗣張新斛於110年8月3日起收容於愛四舍27號舍房，被付懲戒人遂利用擔任愛四舍夜勤輪值之機會，接續為下列違失行為：

(一)與受刑人朱志宗共同對張新斛接續為圖利行為6次：

    被付懲戒人與朱志宗共同基於對於主管業務圖利罪之犯意聯絡，接續於110年8月3日（張新斛收容於愛四舍27號舍房首日）至同年12月30日（朱志宗釋放出所日）期間內，由被付懲戒人事先將每包市價125元之七星牌香菸放在愛三舍主管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讓不具備打飯服務員身分之朱志宗離開愛四舍32號房舍。朱志宗隨即前往愛三舍主管備勤室拿取香菸，再前往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由張新斛收取，或由室友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被付懲戒人與朱志宗共同以此方式接續投遞香菸6次、每次1包，使張新斛因而取得七星牌香菸共6包之不法利益（市價合計750元）。

(二)與施朝宗共同對張新斛接續為圖利行為4次：

    朱志宗於110年12月30日釋放出所後，被付懲戒人遂與施朝宗共同基於對於主管業務圖利罪之犯意聯絡，沿續先前模式，由被付懲戒人事先將七星牌香菸放在愛三舍主管備勤室內，再於是日上午6時30分許，以打飯為名義，讓不具備打飯服務員身分之施朝宗離開愛四舍28號房舍。施朝宗隨即前往愛三舍主管備勤室拿取香菸，接續於下列時地投遞香菸：(1)111年1月29日6時40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1包，由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2)111年2月4日6時38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3)111年2月10日6時38分，至愛四舍26號舍房（因張新斛事先已交待施朝宗要請26號舍房抽菸，請施朝宗直接投入26號舍房內），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舍房內之收容人收取。(4)111年2月22日6時39分，至愛四舍27號舍房，自送藥口投入香菸2包，由黃浩三收取後轉交給張新斛。張新斛因而取得七星牌香菸共7包之不法利益（市價合計875元）。嗣因臺南看守所於111年2月23日進行各區域收封安全檢查，查獲黃浩三持有七星牌香菸，始悉上情。

二、上開事實，被付懲戒人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臺南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673號刑事判決，論被付懲戒人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禠奪公權2年。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2場次，及於刑事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5萬元，於112年10月30日判決確定，有臺南地檢署l12年度偵字第12982、16200號檢察官起訴書、上開判決（即甲證2-1、甲證3）附卷可稽。查上揭刑事判決係以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朱志宗、施朝宗、柯文芳、張新斛、黃浩三證述甚詳，復有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111年5月16日法矯署政室字第11109003370號函暨該所111年1月28日、2月3日、2月9日、2月21日、2月27日勤務表及1月29日、2月4日、2月10日、2月22日、2月28日收容人打早飯、愛三四舍中央走道凌晨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辦事細則、監獄行刑法、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臺南看守所消費合作社委辦部販售物品價目表「一般性日用品（男）」、臺南看守所戒護科日、夜間勤務表（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2月21日止）、各單位例假日開出服務員需求名單（自110年7月30日起至111年2月25日止）、臺南看守所監視錄影光碟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法務部廉政署現勘紀錄之監視器勘驗紀錄、朱志宗、施朝宗、張新斛、黃浩三等4人之在監在押紀錄表、朱志宗、施朝宗、張新斛、黃浩三等4人之臺南看守所調房資料名冊、臺南地院112年聲搜字第492號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被付懲戒人扣案Iphone手機及被付懲戒人與柯文芳之110年4月12日LINE對話截圖照片、LINE語音訊息1則、廉政官譯文1份、張新斛扣案手機及手機內張新斛與柯文芳之111年12月9日LINE對話截圖照片1張、法務部廉政署現勘紀錄之臺南看守所現場照片、法務部政風小組111年7月12日政組字第11112504520號函、臺南看守所戒護科111年3月22日簽文、查獲香菸照片、法務部廉政署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臺南分監受刑人懲罰報告表（黃浩三、張新斛）、法務部廉政署扣押物品清單（112年度贓字第219號、112年度保管字第1337號）、扣押物品清單（112年度南院保管字第416號、112年度贓保字第235號）等附卷可稽，足認被付懲戒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故被付懲戒人上揭圖利犯行堪予認定。

三、經核上開刑事判決，已綜合刑案卷內全部證據資料，詳加論斷，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研判，說明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犯行，並論處被付懲戒人前述罪刑，依該判決所為之論斷，以及本件被付懲戒人所提書面答辯，亦均承認有上開違失行為，已足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併犯刑罰法律之違失行為，事證明確。

四、被付懲戒人之行為發生於110年8月3日起至111年2月22日止，其行為時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原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嗣於111年6月22日該法修正公布（同年月24日生效），將第5條條次變更為第6條，修正後第6條條文內容雖酌作文字調整為：「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然對公務員應誠信、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行為之實質內涵並無不同；又修正前同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經修正後僅移列條次至第7條，其條文內容則未修正。故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修正施行後同法第6條、第7條規定。

五、按監獄行刑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監獄得許受刑人於指定之時間、處所吸菸，並應對受刑人施以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對戒菸之受刑人給予適當之獎勵。(第3項)前項受刑人吸菸之資格、時間、地點、設施、數量、菸害防制教育與宣導、戒菸計畫、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復按受刑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8條規定：「(第1項)收容人購買及吸食之香菸，以機關依法成立之合作社依市價販售或由機關代購之菸品為限，不得由外界送入或自行攜入。(第2項)前項販售或代購之香菸，得限品牌，並以包為計量單位。(第3項)依第三條第一項調查結果所列之不吸菸者，及依第五條所定禁止吸菸者，不得購菸。(第4項)收容人購菸，以二週五包為限，機關得視收容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空間，增減之。收容人所購之香菸，不得轉讓、轉售他人。(第5項)收容人於移出機關前購買之未拆封香菸，經移入機關檢查允許後得予攜入」，七星牌香菸並非臺南看守所允准販售之菸品，為被付懲戒人所自承。再者，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第9點規定：「矯正專業人員……，亦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任何不當或不法之利益。」又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規定：「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金錢或其他違禁品。」本件被付懲戒人上開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之規定，及有違同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所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他人之利益之旨，所為係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失行為，其行為戕害人民對公務員之信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擔任看守所戒護科管理員，本當恪遵法令，慎用職權，竟不辨是非，接受朋友拜託，違反法令傳遞香菸給受刑人，使獄政管理失序，政府威信淪喪，並斟酌其違失行為已達10次、時間橫跨半年以上、其圖利他人物品之價值、數額，以及其未受有不法利益，且已於其服務單位調查、刑事案件偵審及本懲戒案件審理中均坦承過錯，態度良好，並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